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财政投资评审中心2023年版
1、 自治区本级财政投资评审的范围（起评标准）？
根据《自治区本级财政投资评审实施办法》（桂财办〔2015〕70号），明确自治区本级财政投资评审类型包括部门项目支出预算、工程项目预（概）算、招标控制价、竣工结算、竣工财务决算评审，共5种类型，其评审范围分别如下：
（1）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评审范围：按照《自治区本级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评审管理办法》（桂财预〔2011〕82号）执行。
1.房屋建筑物购建、基础设施建设、信息网络购建单项工程投资额在200万元以上（含200万元）的项目。
2.大型修缮费用在50万元以上（含50万元）的项目。
（二）工程项目概（预）算评审范围：未纳入发展与改革部门审批范围的，单项工程投资总额在1000万元以上（含1000万元）且自治区本级财政配套或补助资金占投资总额10%以上（含10%）的建设项目。
（三）工程项目招标控制价评审范围：纳入发展与改革部门审批范围的，由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或企业组织实施，项目投资总额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且自治区本级财政拨款占投资总额30%以上（含30%）的建设项目。
      项目支出预算、概（预）算已经过财政厅评审，且招标控制价未超过评审审定金额的建设项目，可不进行工程招标控制价评审。
（4） 工程项目竣工结算评审范围：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或企业组织实施，项目投资总额在5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且超过财政厅审定的项目支出预算、概（预）算或招标控制价10%以上（含10%）的建设项目。
（5） 工程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评审范围：自治区本级预算单位或企业组织实施，项目投资总额在3000万元以上（含500万元）且自治区本级财政拨款占投资总额30%以上（含30%）的建设项目。
（6） 自治区财政厅认为需要评审的其他项目。（信息化项目，一般会在沟通项目资金安排时由自治区财政厅部门预算管理处告知。）
2、 不纳入自治区本级财政投资评审的范围？
一是涉密项目暂不纳入评审范围。二是已列入审计厅年度审计计划的工程竣工结算和财务决算，财政厅不再进行评审。未纳入自治区本级评审范围的建设项目，由主管部门或建设单位组织评审。
3、 部门项目支出预算、工程项目预（概）算、招标控制价、竣工结算、竣工财务决算评审，这5种类型的项目在什么环节送财政投资评审？
[bookmark: _GoBack]（一）部门项目支出预算：一般在项目入库前或者预算安排前送审。目前自治区本级信息化项目仅在预算环节进行评审，其余环节（如：招标控制价、结算、财务决算等）不再评审。
      （二）工程项目预（概）算：未纳入发展与改革部门审批范围的项目在预算安排前送审。
（三）工程项目招标控制价：纳入发展与改革部门审批范围的项目，工程施工或工程总承包项目招标前送审。 项目支出预算、概（预）算已经过财政投资评审，且招标控制价未超过评审审定金额的建设项目，可不进行工程招标控制价评审。
（四）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后2个月内，大型项目一般不得超过3个月送审。项目支出预算、概（预）算、招标控制价已经过财政厅评审，且未超过财政厅审定的项目支出预算、概（预）算或招标控制价10%以上（含10%）的建设项目，可不进行工程竣工结算评审。
（五）工程项目竣工财务决算：工程项目竣工结算完成后，应当及时送审竣工财务决算。
4、 评审项目受理前送审流程？
（一）流程：项目单位的主管部门向财政厅提出评审申请，经资金管理处室和评审中心审核同意后，项目单位收集完整资料报送评审；审核不同意的，退回办结。项目单位在规定时限内未报送资料的，告知项目申报单位已办结处理；报送资料不完整的，一次性告知其须在规定时限内补齐资料，逾期按办结处理；报送资料齐全的，签收受理。项目受理流程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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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评审申请来函：
1.请在来函前与对口的财政厅资金管理处沟通，确定是否有资金支持该项目以及项目资金规模。
2.如属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审批范围的项目，非信息化项目请完成初步设计批复后，编制招标控制价后再来函；信息化项目请先完成立项审批后，并细化技术方案和预算明细清单后再来函。
如不属于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审批范围的项目，达到评审起评标准，直接来函申请评审。
    3.要求评审的来函内容要素，包括项目名称、项目内容简要介绍、评审类型、项目资金规模及来源、项目立项批复情况、联系人（及联系电话）等。详见广西财政评审投资系统主页文件《项目评审申请函要素要求》。
（三）项目送审：
在评审申请来函通过后，送审单位按照要求准备好项目评审资料报送明细表（包括电子版和经盖章的纸质版资料），电子版和经盖章的纸质件资料齐全后，进入评审环节。
1.各类评审资料要求详见广西财政投资评审系统首页，如下：
附件3《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评审资料报送明细表(房屋建筑物购建、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可直接链接）；附件4《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评审资料报送明细表(大型修缮项目)》（可直接链接）；附件5《部门项目支出预算评审资料报送明细表(信息网络购建项目)》（可直接链接）；附件6《工程项目概(预)算评审资料报送明细表》（可直接链接）；附件7《项目工程总承包(EPC)施工图预算评审资料报送明细表》（可直接链接）；附件8《项目工程总承包(EPC)招标控制价评审资料报送明细表》（可直接链接）；附件9《工程项目招标控制价评审资料报送明细表》（可直接链接）；附件11《工程项目竣工结算评审资料报送明细表》（可直接链接）；附件12《工程项目竣工财务决算评审资料报送明细表》（可直接链接）等等。
2.经单位盖章的纸质材料，请经办人送至自治区财政厅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南宁市桃源路82号广西财政综合楼11楼）。
注：为减少信息多次传递过程中的偏差，请熟悉项目的人员报送资料，以便当面沟通资料问题，并一次性告知资料存在的问题。
3.电子版资料（不需要盖章）通过评审系统上传，系统账号会在通知时以短信形式发送到送审联系人手机号码。

5、 评审项目受理后评审流程？
评审项目流程分为：项目受理、业务安排、项目评审、征求意见、评审报告、资料归档，共六个环节。
评审流程详见下图。
评审业务流程图
签收资料
项目初审与核对
项目复审
意见反馈及确认
一级审核完成初审工作后，通知项目单位对初审结果进行核对，并由对数双方签字确认核对结果。
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对送审资料齐全的项目，进行资料受理签收；对送审资料不齐无法进行评审的项目，退回项目单位补齐后再签收。
拟写评审结论函、评审报告，报中心主要负责人审定后，经相关资金管理处室会签，报厅领导签发，对项目单位主管部门下达评审结论。

对核对结果，进行二、三级复审。

将复审意见反馈给项目单位，经沟通确认后，出具最终评审结果交项目单位签字盖章。

下达评审结论
项目档案整理归档
留存需要存档的项目评审资料归档，其余退回项目单位。














6、 其他注意事项？
（一）如何确定评审项目起评金额？（比如是否达到200万元？）
1.单个项目金额达到200万元。
2.在预算安排时以一个科目或者一项费用安排的项目，总金额达到200万元。
3.在立项时以一个项目批复的，总金额到达200万元。
（二）评审过程中如何同评审组沟通联系？
1.可电话或者当面与评审中心项目评审负责人联系，也可以通过评审中心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联系。
2.为保证评审的客观公正，送审单位请勿与评审组其他评审人员单独联系沟通，相关意见请以电话、面谈或者书面形式经评审负责人或者评审中心领导向评审组反馈。
3.项目的对数、会议等沟通一般在自治区财政厅进行，涉及踏勘等现场环节的在送审单位或项目现场进行，相关流程和联络沟通均由评审中心人员组织。
（三）项目支出预算、招标控制价评审是否可以带项目潜在中标人（供应商）参与项目评审某些环节？
该阶段潜在中标人（供应商）没有参与的合规理由，为保证评审过程的客观公正，送审单位请勿带领潜在供应商参与。
（四）项目评审是否可以让第三方预算编制（涉及咨询）公司、施工单位等非送审单位直接对接评审？
财政投资评审的沟通是财政部门和送审单位进行的公务活动，包含资料传递、意见沟通、公文签收等，第三方公司等非送审单位无法代表送审单位进行上述活动。因此，未经送审单位书面授权，不可以直接让第三方预算编制（设计、咨询）公司单独对接评审；在评审过程中，评审组也不会直接单独对接第三方预算编制预算编制（设计、咨询）公司；在对数、技术沟通会议等环节，送审单位可带领第三方预算编制（设计、咨询）公司参加。
（五）文件上传相关问题。
1.上传文件太大，中途网络又断开了怎么办？
如若上传过程中网络断开，需要重新登录系统、登录账号，再重新上传文件。如文件超过1GB的文件，建议压缩后上传。
2.上传文件很慢怎么办？
请保持网络畅通，并检查上传的文件个数是否太多，建议同一目录下上传的文件进行打包压缩再上传，上传速度会加快。
3.上传文件的的格式有什么要求？
常用的办公文件、计价文件、图片、压缩文件都可以上传，如：doc、docx、xls、xlsx、txt、rar、ppt、jpg等，但是，以下文件格式不能上传、如：sql、exe 、VBS、VBE、JS、JSE、WSH、WSF等。上传附件前建议扫描杀毒，避免被感染文件无法正常上传。
（六）“基本信息”填写相关问题。
1.项目申报中无需填报或不明确的内容如何填写？
在填写项目申报信息，遇到无需填写的信息或不明确时（如部门预算项目编号、资金文号、项目地点等），留空或填写“无”。
2.申报项目时业务处室怎么填写？
业务处室是申报单位本级或主管厅局对应的财政厅业务处室。
3.申报项目时送审单位手机号如何填写？
送审单位电话应填写该建设单位项目报送的负责人手机号，该手机号会收到项目相关通知的短信（如项目退回、意见征询等信息）。负责人电话填写申报单位相应处室主要领导电话。
（七）自治区本级信息化项目需要送审的项目类型有哪些？
信息网络购建，即：成品软硬件购置、设备购置、软件开发、线路（流量）租赁、资源租赁、运行维护等所有建设、运行维护和购买（采购）服务等全部类型的信息化项目。
（八）工程总承包（EPC）项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特点是什么？
1.工程总承包（简称“EPC”）模式： 工程总承包即设计-采购-施工（EPC），是指承包单位按照与建设单位签订的合同，对工程设计、采购、施工等阶段实行总承包，并对工程的质量、安全、工期和造价等全面负责的工程建设组织实施方式。
 2.工程总承包模式财政投资评审的特点：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促进建筑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桂政办发〔2018〕29号）规定，财政投资评审分两种情形：一是初步设计完成后的政府投资工程项目，应在招标前送财政部门进行控制价评审；二是招标前未进行控制价评审的，应在完成施工图审查后30日内，送财政部门进行施工图预算评审。 
3.财政投资评审实行分级管理： 各市、县的项目由各市、县财政投资评审机构负责，自治区本级的由财政厅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办理。
4.起评标准： 工程总承包模式项目与其他模式项目的起评标准是一致的，按各级财政投资评审规定执行。
